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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法規，對於飛航組員之飛時與休時訂定各項限制，並已納入去（102）年 3 月 19 日

修正之「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」中，迄今民航局檢查員於日常檢查中，尚未發現違

反該規則或超時工作之情形。 

(二)民航局檢視復興航空公司近 3 年飛時紀錄，航空器駕駛員每月平均飛時約為 64 小時，其

中僅 Airbus 320 機隊於本（103）年 7 月時，因部分航空器駕駛員轉訓 Airbus 330 機隊與

旺季增班兩項因素，致當月飛時為 99 小時（9 月已降至 68 小時），尚無違反「航空器飛

航作業管理規則」相關規定之情形。 

三、未來民航局將持續落實飛安監理工作，並要求國籍航空公司所屬航空器駕駛員適職性與任用資

格符合各項標準，另透過加強疲勞管理、強化航空器駕駛員招訓考用及飛航品質保證系統等

項措施，期有效提升航空器駕駛員人力資源管理效能，以達確保飛航安全之目標。 

（四十）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就臺灣文創產業與觀光發展如何結合乙事

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7494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6-12-373） 

陳委員就臺灣文創產業與觀光發展如何結合案所提質詢，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本部觀光局為整合既有在地文化資源，深化觀光品質，強化臺灣國際競爭力，於民國 98 年 10

月 23 日制定「交通部觀光局國際光點計畫獎助要點」。國際光點計畫為「觀光拔尖領航方案

」計畫之一，旨在與民間單位共同合作，結合政府的資金及民間的資源與力量，挖掘臺灣獨

特且具潛力之在地文化與旅遊資源，整合周邊現有配套措施包裝成產品，提供業者販售及自

由行旅客深度體驗臺灣新選擇。 

二、本計畫依各區之在地特色，區分為「北區」、「中區」、「南區」、「東區」及「不分區」共

5 區，獎助對象為法人、公私立學校，計畫需 1 年以上且可提供國內外旅行社包裝成國際化旅

遊產品。並經行政院觀光發展推動委員會「國際光點計畫」專案小組成員審核通過後，以補

助款方式辦理。獲補助單位需具相當人力、一定比例之自籌款，每專案計畫每年獎助金額以

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為上限，次一年度計畫並需經小組成員審核前一年度執行成果後，始決

定是否續以補助及補助額度，補助期限最長不得超過 3 年。 

三、本計畫自 98 年公告獎助要點，經小組委員審查各提案單位（含公司、協會、學校）之人力、

財力、產品國際化及未來自主營運等面向後，遴選出 7 個執行團隊，依各區域的發展特色，

發掘鐵花村、大稻埕、食養山房、優人神鼓等臺灣獨特且具潛力之在地文化與旅遊資源，並

開發相關文創產品。藉長期與在地人才、產業、景點結合，進行整合及深化工作。自 99 年 1

月至 103 年 11 月為止總計吸引 22 萬以上國際旅客造訪臺東鐵花村、臺北大稻埕人文街區、

嘉義光點樂活學堂、南投埔里鹿谷及高雄美濃等光點，引領國際人士了解臺灣在地特色與文

化元素，打響臺灣文創品牌。 


